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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民初2962号
马金荣、李爱丽、马士满:原告林型琴与被告金国富、

马金荣、李爱丽、马士满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民初2962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7日上午9
时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1261号

良佳颢天(杭州)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来福士
(杭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4民初
12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370号

杭州同步木制品有限公司、吴德炉：本院受理原告
朱佳伟诉被告杭州同步木制品有限公司、吴德炉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
浙0106民初7370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534号

李德财:本院受理原告张跃飞诉被告冷慧深、
李德财买卖合同纠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28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2号

王泰祥：本院受理原告李秀珍诉被告王泰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
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泰祥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410894.02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泰
祥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8日下午14:00在本
院诉讼服务中心二楼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4353号

杨关标：本院受理原告江学敏诉被告杨关标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各项费用共计429500元（其中：违
约金30万元，工人误工工资63000元，设备占用费
51500元，保险费15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自2019年12月25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期间
的资金占用利息（以429500为基数，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8日上午9:
00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二楼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430号

徐永红：原告郭冷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
343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徐永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归还原告郭冷钰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自2021
年7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
收取1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10元，由被告徐永
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727号

陈微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微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05民初472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
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
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裁定转为
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定于2022年3月18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384号

马兵：本院受理原告颜妙青诉被告马兵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05民初43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58号

贾海阳（公民身份号码：3203241990****0617）：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海曙梵希美容院诉被告贾海阳合
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解除
双方于2019年9月30日达成的《店铺运营管理合同》；
二、依法判令被告依约退还店铺运营管理费用共计
3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
28日09时00分在第八审判庭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1号

姚兆楼（公民身份号码：332626****2017）：本
院受理的原告丁正国诉被告姚兆楼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
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归还人民币25000元及银行相
应利息50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3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3号

林贵（公民身份号码：331022****0233）：本院受
理的原告丁正国诉被告林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归还
人民币肆万元整。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3日上午10时在本院
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382号

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卢梁钰诉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
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经
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一、宁波
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归还原告2019年7月11日到
期的本金人民币 70000 元及到期收益人民币
568.75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82元；二、北京联合开
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等由三被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下午14点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775号

金士飞（公民身份号码：3209261968****5791）：
原告吴厚道与被告金士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77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金士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吴厚道借款6000元；二、驳回原告吴
厚道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金士
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金士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454号

昆山鸿英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恒盛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昆山鸿英芳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47125元及以4712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日起至
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日利息
为3024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3月18日
9：0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25号

王帆（公民身份号码：3426231989****5016）：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王
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
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
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
诉请：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1575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8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777号

梁少军（公民身份号码：3310821987****3034）：
原告王德庆与被告梁少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77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梁少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德庆借款36000元，并以未还
借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5.4%支付自2021年4月8日起
至实际还清之日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700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梁少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24号

王运（公民身份号码：5224232000****9775）：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王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及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
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请求判令被
告立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2275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8日10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8387号

上海腾麒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中
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腾麒科技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
行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7日9时
0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542号

张喜财：本院受理原告周勇与被告张喜财中介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55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653号

陈晓艳、陈进乐：本院受理（2021）浙0212民初
17653号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晓艳、
陈进乐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656号

解文飞、赵成琴：本院受理（2021）浙0212民初
17656号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解文飞、
赵成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16日9时15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33号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2）浙0212民初233号原告孙培庆与被告山东
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4日08时45分在本法庭第七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31号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
浙0212民初631号原告袁雪春与被告山东齐翔通用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及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14日08时45分在本法庭第七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864号

纪文彬：本院受理原告沈旭东与被告纪文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486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664号

侯家一（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0****
4737）：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矸淮兴粮油副
食店与被告侯家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666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侯家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矸淮兴粮油副
食店货款63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本案受理费1390元，由被告侯家一负担。上
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
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4696号

刘学伶：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庆华与被告刘学伶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13民初469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被告刘学伶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向原告王庆华支付货款213650元，并支付自2021
年1月2日起以213650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
算至款清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
4505元，减半收取2252.50元，由被告刘学伶负
担，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刘学伶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原告王庆华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4821号

吐努克·叶克本：本院受理的原告毛浩东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3
民初482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吐努克?叶
克本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毛浩东借款
本金200000元，并支付按本金200000元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自2021年10月11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息。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300
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被告吐努克·叶克本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吐努克?叶克本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70号

宋扬：本院受理原告宋扬与被告邵瑞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
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
监督卡、司法公正码。原告诉请：1.被告邵瑞瑞归还
原告宋扬欠款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
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
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3月24日14时00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585号

朱昌学：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诺鑫门窗有限公司与被
告朱昌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宁波诺鑫门窗有
限公司诉请：1.请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欠款77370元及
利息（利息以77370元为本金，自2020年6月27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存
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
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吴军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
3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019号

孙方成：本院受理原告张守权与被告孙方成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383号

韩丽：本院受理原告沈晓峰诉被告张益峰、韩
丽、李仕兴、陶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1138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增加举证期

限通知书和开庭传票。本院裁定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并增加本案举证期限十五日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由审
判员许银辉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由代书记员
施燕君担任本案书记员，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
下午13时40分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406号

罗永望：本院受理原告崔霖与被告罗朝元、罗永
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庭
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延长举证期
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1日下午2
点在本院观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96号

唐红艳:本院受理原告杨克呷诉被告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慈溪市学盛
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唐红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中，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跟踪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30日上午9：00在本
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724号

李炳云:本院受理慈溪市足安鞋业有限公司诉你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82民初1072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裁定：
被告李炳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
市足安鞋业有限公司货款126560元，并支付自2021年
10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26560元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862元，减
半收取计1431元，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101号

刘国森、余姚市传志电镀设备厂：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刘
国森、余姚市传志电镀设备厂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61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余
姚市传志电镀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
代偿款1000000元，并赔偿原告自2020年10月22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二、本案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
取计6900元，由被告余姚市传志电镀厂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
元，由被告余姚市传志电镀厂负担，因原告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已预交，故由被告
余姚市传志电镀厂直接支付原告，与上述判决一并履
行。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A203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520号

牟国明（5105221976****03225231）：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与被告牟国
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
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
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949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3月14日9:4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571号

王应常（公民身份号码：5321301979****1130）：
本院受理原告华良强与被告王应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
民初85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459号

杜香香:原告王增荣与被告杜香香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
54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